琼台师范学院学生自主实习（见习、实训）单位接收函

琼台师范学院：

经本单位研究，同意安排琼台师范学院            学院      

            同学在本单位进行实习（见习、实训），并将按照见实习（见习、实训）计划要求指导该生完成各项实习（见习、实训）内容。其他具体事宜，将与其另行商定。

实习（见习、实训）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单位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指导老师姓名：           职称（职务）：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单位指导老师邮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（盖章）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  
